	【修正計畫書總表一式 2 份】
	

	新竹縣扶植傑出演藝團隊修正計畫書總表

	團隊名稱
	
	團隊統一編號
	

	立案字號
	
	立案日期
	

	團隊類型
	□音樂  □舞蹈  □現代戲劇  □傳統戲曲 

	立案地址
	□□□-□□



	聯絡地址
	□□□-□□



	電話
	
	傳真
	

	負責人/職稱
	
	負責人行動電話
	

	負責人E-mail
	

	聯絡人/職稱
	
	聯絡人行動電話
	

	聯絡人E-mail
	

	115年度扶植傑出演藝團隊計畫之經費分攤 
	本計畫總經費
（A）+（B）+（C）
	(年度預算金額)

	
	本計畫本局補助金額
(A)
	本局補助       元(   %)

	
	申請其他補助金額
（B）
	補助單位/補助金額：

	
	自籌金額
（C）
	本局其他活動邀演        元(   %)

其他機關邀請演出        元(   %)

售票收入         元(   %)

商業演出         元(   %)
企業贊助
團隊自籌         元(   %)

	可運用場地資源（排練、展演）
	□自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修正計畫書一式 2 份】
新竹縣扶植傑出演藝團隊年度營運修正計畫書
	壹、團隊名稱
	

	一、成立宗旨：(300字以內)

	二、經營理念：(300字以內)

	三、團隊介紹：(300字以內)

	四、團隊組織： 
　　團員共    人，含藝術部門    人、行政部門    人、技術部門    人。

	編號
	姓名
	團務職稱
	聘用方式

專職 或 兼職
	最高學歷
	專業領域和主要經歷

	1
	
	
	
	
	

	2
	
	
	
	
	

	3
	
	
	
	
	

	4
	
	
	
	
	

	5
	
	
	
	
	

	6
	
	
	
	
	

	7
	
	
	
	
	

	備註：

一、專職，指該員於團隊以從事藝術或行政工作為其主要工作且領有最低基本工資以上之待遇，並由團隊投保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者。
二、兼職，指該員工餘或課餘時間為團隊從事藝術或行政工作，勞雇雙方協商議定工資之待遇，並由團隊投保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者。

三、依本計畫作業要點，團隊須「聘有行政人員至少一名」，方符合申請資格。


	貳、年度營運方向

	一、發展目標與策略：(針對團隊未來1~3年規劃例如：創作、扎根、交流、行政營運等，請簡述)

	二、團隊自我提升計畫：(針對團隊內部自我提升，例如：團隊擴編、人才培訓、新作發表、策展、國際交流等規劃，請簡述計畫內容)

	三、年度具體執行計畫：(例如：展演活動、藝文扎根、跨界合作、活動策展、國際交流等，請文字簡述計畫執行內容)



	115年度營運計畫列表(請填列前次提送計畫之年度期程)

	日期
	時間
	活動名稱
	地點
	活動內容

	
	
	
	
	

	
	
	
	
	

	
	
	
	
	

	
	
	
	
	

	四、其他藝術扎根規劃：(配合文化局藝術扎根理念之規劃，例如：藝進校園、藝術歸鄉、環境劇場、藝術陪伴、工作坊、藝文講座等，針對學生或社區居民之藝文推廣活動)

	五、115年度扶植傑出演藝團隊計畫之團隊營運經費概算表(修正後)： (提案本計畫之經費概算，如團隊新作研發、創作或演出所需之相關費用、專職人員訓練相關費用、團隊固定辦公或排練場地之租金、辦公室或排練場地行政管銷費用（水電、文具、郵資及文宣等、行政人員薪資等。)
【計畫收入明細表】

項目
金額
百分比
說明
本局傑團補助
已獲補助經費
合計
100%

【計畫支出明細表】 
預算項目

預算細目

金額
預算說明




	參、修正計畫

	一、修正項目： (簡述本次修正計畫與前次提送計畫書異動處) 

	二、修正或異動項目對照表
本次修正

前次修正

說明

日期/時間：
活動名稱：

地點：
活動內容：
日期/時間：

活動名稱：

地點：
活動內容：



預算項目說明
填寫預算表時，請參考以下各類預算項目分別填寫，並視實際支出內容，參考選用屬於各項目之適當預算細目。
一、人事費為薪資或酬勞性費用，例如：企劃費、演出費（請分列各相關演出人員，如演員、舞者等）、排練費、規劃費、設計費（請詳述設計項目，如燈光設計或佈景設計等）、工作費（請分列各相關人員，如導演、技術人員等）、研究費、稿費、鐘點費、出席費、演講費、審查費、翻譯費、編輯費、保全人員費、生活補助費、日計生活費、顧問費……等。
二、事務費為處理一般事務所發生的費用，例如：場租、房租、水電費、保險費、稅金……等。
三、業務費為實施特定工作計畫所發生的費用，例如：郵電費、印刷費(請分列細目)、廣告宣傳費、設備租借費（請分列各相關設備，如佈景、服裝、道具、音樂、燈光、音響、電腦網路等）、攝錄影費、裝裱費、版權費、茶點費、資料費、展場裝置費、展品租借費、紀念品製作費……等。
四、維護費為器材或設備之修繕或養護費用，例如：維護施工費、文物維修費、環境維護費、樂器維護費、道具維護費……等。
五、旅運費為因計畫公出之車資及旅費或公物搬運費，例如：機票費、證照費、機場稅、車資、運費（含海、空、陸運）、餐費、住宿費……等。
六、材料費為計畫所需之材料或物料配件，例如：創作材料、攝影材料、展演裝置材料、電腦磁片、錄影音帶、包裝材料、建築材料、幻燈片底片……等。
七、設備費為購買資本性財產所發生的費用，例如：佈景、服裝、道具、音樂、燈光……等。
八、其他
計畫支出預算明細表（填寫舉例）
	預算項目
	預算細目
	金額
	預算說明

	一、人事費
	
	
	

	
	企劃費
	00,000
	

	
	演出費
	00,000
	演員人數×單場酬勞×場次

	
	設計費
	00,000
	燈光設計1人×酬勞

	
	工作費
	00,000
	導演1人×酬勞

	
	工作費
	00,000
	技術人員人數×單日酬勞×天數

	
	小  計
	00,000
	

	二、事務費
	
	
	

	
	保險費
	000
	人數×天數×單日保險費（人員保險）投保金額=   萬

	
	小  計
	000
	

	
	
	
	

	
	總  計
	00,000
	



領  據
     茲收到新竹縣政府文化局補助本單位辦理『115年新竹縣扶植傑出演藝團隊計畫』第一期經費新臺幣（請大寫書寫：壹、貳、參、肆…、仟、佰.. ）  元整。並具結該案在本年度內涉及個人所得部分，將依所得稅及全民健康保險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所得歸戶，並於年度申報所得稅及個人補充保險費時一併申報扣繳。
此致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具領單位：                    (申請單位全銜) 
負 責 人：
會      計：
地      址：

電      話：
統一編號：
中華民國115年 月 日

存        摺        封        面        浮        貼        黏        貼        線  
請匯入　　    　     銀行      　   　分行
帳號：







戶名：

(本欄位由本局填寫)


代扣所得稅：          元


a.屬薪資所得新台幣達90,501元，所得扣繳率5%


b.屬執行業務收入達新台幣20,010元，所得扣繳率10%


c.不論所得金額皆扣繳10%：租賃收入、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給予


出納：


























（加蓋民間團體戳記）











（負責人章）





【存摺封面浮黏或電子檔嵌入】








7

